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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	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）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公司及子公司河南义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义瑞新材”）与东吴证券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临2022-097号公告。
	2、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
	公司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分别与光大银行郑州分行、民生银行郑州分行、平安银行郑州分行、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公司及子公司义瑞新材与东吴证券、交通银行郑州巩义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》，详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临2023-056号、临2023-090号公告。
	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不存在重大差异。

